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

案件名称
张 X 在店外堆物、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决

字﹝2022﹞第

0501109 号

当事人名称 张 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、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2 年 1 月 26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

案件名称 李 X 英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﹝2022﹞

第 0501090 号

当事人名称 李 X 英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2 年 01 月 19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

案件名称 张 X 蓉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

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6 号

当事人名称 张 X 蓉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4

案件名称 唐 X 建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5 号

当事人名称 唐 X 建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

款、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01 月 15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5

案件名称 占 X 华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4 号

当事人名称 占 X 华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

款、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4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6

案件名称 苏 X 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3 号

当事人名称 苏 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6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7

案件名称 龙 X 平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

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2 号

当事人名称 龙 X 平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8

案件名称 邓 X 琼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0 号

当事人名称 邓 X 琼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

、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9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9

案件名称
赵 X 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

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决

字（2021）第

LQ1019 号

当事人名称 赵 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9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0

案件名称 刘 X 祥擅自摆摊设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18 号

当事人名称 刘 X 祥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

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9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1

案件名称 钟 X 娥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（2021）第

LQ1021 号

当事人名称 钟 X 娥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12 月 13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2

案件名称 黄 X 东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﹝2022﹞第

07101058 号

当事人名称 黄 X 东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2 年 01 月 24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3

案件名称
凤凰米粉盖码饭（芦淞区鸡肉米粉店）经营者

黄 X 勤在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﹝2022﹞

第 0701059 号

当事人名称 黄 X 勤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2 年 01 月 24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4

案件名称
芦淞区桥头特色牛肉米粉店经营者孙 X 军在店

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﹝2022﹞第

0701062 号

当事人名称 孙 X 军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2 年 1 月 30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5

案件名称 张 X 店外作业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

株（芦）城行罚

决字﹝2022﹞第

(BG0001)号

当事人名称 张 X

处罚事由 店外作业

处罚依据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2 年 1 月 17 日

其他信息 无


